
財團法人南投縣私立南投仁愛之家附設仁愛兒少家園 
園童權益申訴處理要點 

  
 
 

一、 財團法人南投縣私立南投仁愛之家附設仁愛兒少家園(以下簡稱本家園)

為確保園童權益及隱私，落實兒童權利公約，提供其對本家各項教養、

權益及園童間爭議事項之申訴管道，爰依據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四條

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家園園童於安置期間日常生活、教養或事件處理過程中有權益受損之

事實，得由園童或其輔助人協助向本家園提起申訴。 

三、 本家園園童對於各項教養、權益及園童間爭議事項之申訴，依本家園童

申訴案件處理流程（如附件）辦理；園童提出申訴，應由當事人、監護

人、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個月內，以書面提出。 前

項書面申訴應由申訴人具名，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家別、申訴日期。  

       （二）申訴之事實及內容。 

        前項書面（文字或圖文）、電子郵件（通訊軟體），但文字表達顯有困 

        難者，得以口說或其他表達方式提出申訴，並得委由社工員或保育員 

        代擬申訴書，申訴如由輔助人提出者，須共同具名。 

四、 本家園為處理前項之申訴，應設申訴處理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本

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董事長兼任，並為會議主席，召集人因故無法主

持會議時，得指定主任代理之；本小組置組員七至九人，由主任、秘書

及園長、社工員 1人、保育員 1人、園童代表組成之，且單一性別不得

少於三分之一，組員應親自出席，不得代理。並依園童申訴內容，得聘

請專家學者與會。組員任期二年，期滿得連任；任期內出缺，由董事長

指定人員遞補。本小組應有全體組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

組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本小組依法審

議，不受任何干涉，知有利益衝突之情事者，應自行迴避或申請迴避。 

五、 申訴書應記載申訴人之姓名、被申訴人之姓名、申訴之事實及理由、  

        希望獲得之補救與其他事項。申訴案件所涉及之相關園童姓名或足以 

        辨識身分之資料，應予保密。 

六、 本家園因應申訴人需要設有輔助人，輔助人不以本家園工作人員為  

限，必要時得由園童指定之外部人員擔任，包含縣市政府主責社工、 心

理師、醫師、護理師、司法人員、學校師長與其他專業人員。輔 助人

協助本小組與申訴人進行交流、溝通及對話，外部人員並得支領出席費

及交通費。 

七、申訴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不予受理： 

       （一）申訴人非為當事人、監護人、其法定代理人或及授權之輔助人。 

       （二）無具體之事實內容或未具真實姓名者。  

       （三）提起申訴逾事件發生六個月者。  

       （四）同一事由經申訴決議確定或已撤回，再提起申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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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由以口頭、電話、網路通訊等方式提出申訴，逾二週未以書面補 

             正者。 

八、申訴小組對申訴案件之處理程序如下：  

   （一）社工組承辦人員接獲申訴案件應於三日內確認是否受理。不受 

         理之申訴案件，應提本小組備查，並通知申訴人及其輔助人。 

   （二）確認受理之申訴案件，應請召集人於七日內指定組員三至五名組 

         成專案小組，進行訪查。並應於一個月內訪查完成，必要時得延 

         長一個月，並通知申訴人及其輔助人。  

   （三）專案小組訪查時，得訪談相關當事人，並得依法進行訪查。過程 

         應保護當事人之隱私權，非經當事人同意，不得公開；訪查內容 

         應予保密。  

   （四）於訪查結束後，作成訪查報告，提本小組審議。審議時，得通 

         知當事人到場。  

   （五）審議申訴案件應作出成立或不成立之具體決議。決議成立之案 

         件，應載 明理由並提出適當處理之建議。 

九、申訴小組應於申訴提出起二個月內結案，做成附帶理由之決議。未能 

    如期結案者，應敘明延長理由及期間，簽請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及其 

    輔助人。 

十、本家園申訴窗口由社工組派任一名負責處理申訴業務，包括申訴案件 

    聯繫、協調、紀錄、回覆及統計分析。執行中如出現重大缺失，將依 

    本家員工考核辦法懲處。 

十一、對於申訴者應依其需求評估提供心理諮商、救護照護等服務，並提 

      供多元化權 益保障宣導方案，以確保申訴兒少於過程中獲得必要協 

      助。無論申訴案件受理與否，或申訴者無法認同本小組作成之決 

      議，均應提供本縣政府社勞局陳情網址做為機構外部申訴窗口。 

十二、處理期間應避免對申訴案件之相關園童過多的訪談，以及權力不對 

      等之雙方進行對質。遭詢問與申訴案件無關或令人不舒服之案件細 

      時，相關園童有權利拒答或以其他方式答復。處理期間及結案後， 

      應明確禁止被申訴人運用語言、文字、暴力、網路、媒體等報復行 

      為，威嚇、傷害該案件相關園童。 

十三、本家園應視申訴人或相關人員之身心狀況，提供法律諮詢、輔導及 

      衛教等服務資源，使其了解自身權益，必要時主動轉介相關機構協 

      助處理，所需費用由本家園預算支應。 

十四、申訴人向本小組提出申訴，同一案件以 1次為限，並得於未作成審 

      理決議前撤回申訴，惟申訴一經撤回，不得就同一案件再提出申訴。        

十五、本小組就書面資料審議申訴案件，審議會議之舉行以不公開為原 

      則。 必要時，得通知申訴人、被申訴人或關係人到會說明，另申訴 

      人、被申訴人亦得請求到會說明。  

十六、本小組處理申訴案件，對於申訴人及申訴事項，非必要公開者應予 

      保密。調查方法及事項，應盡力確保相關人員隱私。未經有關個人  

      或群體明確同意，不應公開透露其身分。但基於有危害園童生命安 

      全之風險或公共利益考量者，不在此限。   

十七、本要點經本家園董事會議決議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電話-口頭 
﹤049-2224834﹥ 

書面-意見信箱 
﹤文字或繪圖﹥
﹥﹥ 

電子信箱 
﹤bcde.a224834@msa.hinet.net ﹥ 

接案評估： 

1教養事項 

2.權益事項 

3.園童間爭議 

接獲申訴案件 
﹤3天內﹥ 

開案 
﹤7天內﹥ 

成立 

專案小組調查 
﹤1個月內完成，得

延長 1個月﹥ 

訪查報告 

﹤提申訴小組審議﹥ 

成立 

＜ 申訴流程圖 ＞ 

 

不成立 

告知園童（申訴人）

結果 

滿意 

結案 

外部申訴機制 

＜南投縣政府＞ 

 

1.049-2209290 

2.dvpc@nantou.gov.tw 

不成立 

不滿意 

附件 


